四、股票保荐业务执业质量评价标准

股票保荐项目评价采取扣分方法，在保荐项目基础分值上，根据涉及的负面评价事项与扣分标准进行扣分，直至0分。首次参与评价的保荐项目，统一设定100分为基础分值，跨周期再次参与评价的保荐项目，基础分值为前次评价的计分结果。涉及更换保荐机构的保荐项目，更换时计分结果列为更换前保荐机构的项目得分，更换后视为新申报项目重新开始计分。保荐机构得分为各项目平均分，在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中的最后得分为保荐机构在本表中的得分×股票保荐业务执业质量评价指标在执业质量评价中基础分/100。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具体情形
	扣分标准

	履职尽责
	负面审核结果的扣分标准

	
	1.保荐项目未通过上市委员会审议或中国证监会注册
	扣100分

	
	2.保荐项目其他负面审核结果视情况扣分
	审核注册环节发现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等终止审核
	扣100分

	
	
	被确定为现场督导或现场检查对象且检查完成前撤回申报或撤销保荐，或者被督导组或检查组认定为不配合工作
	扣100分

	
	
	因未在规定时限内回复审核问询或提交更新的财务资料等原因终止审核
	扣60分

	
	
	除因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合理原因终止审核不扣分外，其他原因终止审核
	扣40分

	
	重大负面事项的扣分标准

	
	3.保荐项目存在发行人及相关人员、保荐机构及相关人员因该项目被司法机关采取刑事处罚措施、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或者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情形
	扣100分

	
	4.保荐项目存在发行人及相关人员、保荐机构及相关人员因该项目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情形
	扣80分

	
	行政监管措施的扣分标准

	
	5.保荐机构因保荐项目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公司被限制业务活动、被撤销或暂停保荐业务资格，暂不受理与行政许可有关文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公开谴责，公司被采取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限制其权利
	扣100分

	
	
	公司被采取责令处分有关人员，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监管谈话
	扣70分

	
	
	公司被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
	扣50分

	
	
	公司或者其董事、监管、高级管理人员被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定期报告
	扣30分

	
	6.保荐机构相关人员因保荐项目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证券市场禁入等
	扣100分

	
	
	监管谈话
	扣40分

	
	
	责令改正
	扣30分

	
	
	出具警示函
	扣25分

	
	自律监管的扣分标准

	
	7.保荐机构因保荐项目被证券交易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扣100分

	
	
	公开谴责
	扣70分

	
	
	通报批评
	扣50分

	
	
	监管谈话
	扣40分

	
	
	监管警示
	扣30分

	
	
	口头警示
	扣15分

	
	8.保荐机构相关人员因保荐项目被证券交易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扣100分

	
	
	公开谴责
	扣50分

	
	
	通报批评
	扣40分

	
	
	监管谈话
	扣30分

	
	
	监管警示
	扣20分

	
	
	口头警示
	扣10分

	
	负面行为记录的扣分标准

	
	9.申报文件存在一般质量问题
	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非公开发行预案等招股文件信息披露不符合监管规定
	涉及股权清晰性判断的股东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保荐项目负面行为记录主要为申报文件质量、保荐机构执业过程等存在违反监管规定但尚未达到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行政监管措施程度的一般质量问题，单项负面行为记录视情节轻重扣2至5分，合计扣分不超过10分。

	
	
	
	对发行人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担保或者仲裁等事项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关联方、关联交易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同业竞争情况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重大客户或供应商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财务内控不规范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研发投入或研发人员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行业分类不准确
	

	
	
	
	未如实客观表述业务与技术、产品特点等
	

	
	
	
	同行业可比公司选择不恰当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披露模板化，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相互矛盾
	

	
	
	
	重要性水平确定标准和选择依据不恰当或未充分披露
	

	
	
	
	财务性投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等披露不准确、不完整（再融资适用）
	

	
	
	
	申报后存在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会计估计选择不恰当或披露不充分等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重大风险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擅自豁免信息披露
	

	
	
	
	明显冗余，未遵循简明清晰的原则
	

	
	
	
	其他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申报文件准确性、一致性问题
	申报文件齐备性、规范性存在瑕疵，如申报文件存在低级错误、版本错误、数据计算错误
	

	
	
	
	申报文件中同一内容单个文件中前后不一致，不同文件中不一致
	

	
	
	
	未经监管机构同意擅自修改申报文件
	

	
	
	申报文件及时性问题
	未履行重大事项主动及时报告义务
	

	
	
	
	申报文件行业数据或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更新不及时
	

	
	
	
	申报文件引用的财务数据超过有效期
	

	
	10.保荐机构执业过程存在一般质量问题
	问询回复不到位
	擅自修改、删除、漏答问询问题等回复不清晰、不完整的情形
	

	
	
	未按规定履行程序
	未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公开，如再融资反馈修订版本等
	

	
	
	
	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问询回复、预先披露更新文件、上会稿、会后事项等申报材料
	

	
	
	未严格执行执业规范相关规定
	股东信息核查、离职人员专项核查、资金流水核查等重要事项未按保荐人尽调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的要求进行核查规范
	

	
	
	
	保荐工作报告未详细说明发行人主要问题与主要风险
	

	
	
	
	现场检查或现场督导工作配合度较差
	

	
	
	
	涉及影响投资者判断的相关事项，未按要求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结论，如对投诉举报核查、舆情核查等回复不及时或者核查流于形式
	

	
	11.其他违反监管规定的一般质量问题
	

	
	同一事项在同一评价周期内被多次记录为负面评价事项，按照最高值扣分，不重复扣分。同一事项在不同评价周期内被多次记录为负面评价事项，已在前次评价周期扣分但未达到最高值的，在本次评价周期按最高值与已扣分值的差额扣分，前次评价周期扣分已达到最高值的不再扣分。

	业务规模
	评价期内进入审核注册环节的首发、再融资保荐项目
	5.25分*保荐项目数量/保荐数量最多的保荐机构保荐家数




